行政执法委托事项的公告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河南省行政执法条例》《校外培训行政处罚暂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和中央、省、市有关教育行政执法改革文件，安阳市文峰区教育局已将本部门行政处罚权委托安阳市文峰区教育发展中心实施，现公告如下。

一、委托执法范围:文峰(高新)区行政管辖区域。

二、委托执法权限:行使教育行政部门主管的民办学校的行政处罚权以及与行政处罚相关的行政检查等执法职能。

三、委托执法期限:自2025年10月1日起至2030年9月30日止。

特此公告。

安阳市文峰区教育局

2025年10月13日
